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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县人防办权责清单事项总表
（共三类、11 项）

总序号 类别及序号 项目名称及数量 备注

一、行政处罚 共 8 项

1 1
城市新建民用建筑，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不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或未按应建防空地下室建筑

面积和规定标准缴纳易地建设费。

2 2
不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修建人民防空工程。建设单位修建防空地下室未经人民防空

主管部门审批。

3 3
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在施工中确需变更施工图设计，未经原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和向人民防空主管

部门备案。人民防空工程防护防化生产企业不具备相应资质，未按国家规定的标准生产、安装；建

设或施工单位未按施工图设计，与主体工程同步建设

4 4
侵占人民防空工程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改变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拆除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

施或者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能的

5 5
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后拒不补建的；未按规定补建或者未按规定缴纳拆除补偿费的；向人民防空工程

内排入废水、废气或者倾倒废弃物的；未经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进行人民防空工程改造的；

6 6

未商得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同意，在可能危及人民防空工程安全的范围内埋设管道、修建地面工程设

施的； 报废人民防空工程未按规定采取回填等措施予以报废处理的。在可能危及人民防空工程安全

的范围内取土、挖沙、采石、打桩、钻探、伐木、爆破作业，或者占用、堵塞人民防空工程的进出

道路和通风、出入等孔口及地面附属设施的。

7 7
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的音响信号或者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

备设施的处罚

8 8

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拒不改正的处罚；不按人防部门的要求安装人民防空指挥通信

或报警通信终端设备以及需要在新建筑物安装的通信工程，未与建筑物或构筑物同时建设的处罚.

在人民防空通信设施保护区内进行危害性作业的处罚

二、行政许可 共 1项

9 1 城市地下交通干线其他地下工程兼顾人民防空需及要审查

三、其他行政权力 共 2项

10 人民防空工程平时开发利用登记

11 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办理（可以与施工许可证合并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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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县人防办权责清单事项分表
（共三类、11 项）

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
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 行政处罚

城市新建

民用建

筑，违反

国家有关

规定不修

建战时可

用于防空

的地下室

或未按应

建防空地

下室建筑

面积和规

定标准缴

纳易地建

设费。

赵县人

防办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八条：“城市新

建民用建筑，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不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

地下室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

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修建，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

2、《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三

十一条：“城市新建民用建筑，违反国家和本办法规定，

不修建或者少修建防空地下室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

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责令限期修建；逾期

不修建的，应当按照应建防空地下室建筑面积和规定标准

缴纳易地建设费，并可以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1）应建未建面积不到 500 平方米的，处 3万元以下罚款；

（2）应建未建面积在 500 平方米以上不到 1000 平方米的，

处 3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罚款；

（3）应建未建面积在 1000 平方米以上的，处 5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

四十八条：“城市新建民用建筑，违反

国家有关规定不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

的地下室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

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

令限期修建，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

2、《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

防空法>办法》第三十一条：“城市新

建民用建筑，违反国家和本办法规定，

不修建或者少修建防空地下室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

当事人给予警告，责令限期修建；逾期

不修建的，应当按照应建防空地下室建

筑面积和规定标准缴纳易地建设费，并

可以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1）应建未建面积不到 500 平方米的，

处 3万元以下罚款；

（2）应建未建面积在 500 平方米以上

不到 1000 平方米的，处 3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

（3）应建未建面积在 1000 平方米以上

的，处 5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城市新建
民用建筑
违违反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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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政处罚

不按照国

家规定的

防护标准

和质量标

准修建人

民防空工

程。建设

单位修建

防空地下

室未经人

民防空主

管部门审

批。

赵县人

防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第二项：“不

按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修建人民防空工程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

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

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

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河北省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

空地下室管理规定》第三十二条：“违反本规定第十一条

规定的，由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按规定缴纳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

费，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

九条第二项：“不按国家规定的防护标

准和质量标准修建人民防空工程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

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

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

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河北省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

室管理规定》第三十二条：“违反本规

定第十一条规定的，由人民政府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按规定缴纳防空地下室

易地建设费，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

下罚款。”

不按照国

家规定的

防护标准

和质量标

准修建人

民防空工

程。建设单

位修建防

空地下室

未经人民

防空主管

部门审批。



第 4 页 共 9 页

3 行政处罚

建设单位

和施工单

位在施工

中确需变

更施工图

设计，未

经原施工

图审查机

构审查和

向人民防

空主管部

门备案。

人民防空

工程防护

防化生产

企业不具

备相应资

质，未按

国家规定

的标准生

产、安装；

建设或施

工单位未

按施工图

设计，与

主体工程

同步建设

赵县人

防办

《河北省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管理规定》第三十

三条：“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的，由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

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三千

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河北省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

室管理规定》第三十三条：“违反本规

定第十三条的，由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

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不改正的，处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

款。”

建设单位

和施工单

位在施工

中确需变

更施工图

设计，未经

原施工图

审查机构

审查和向

人民防空

主管部门

备案。人民

防空工程

防护防化

生产企业

不具备相

应资质，未

按国家规

定的标准

生产、安

装；建设或

施工单位

未按施工

图设计，与

主体工程

同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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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行政处罚

侵占人民

防空工程

的；违反

国家有关

规定，改

变人民防

空工程主

体结构、

拆除人民

防空工程

设备设施

或者采用

其他方法

危害人民

防空工程

的安全和

使用效能

的

赵县人

防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河北省人

民防空工程维护与使用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

九条、《河北省人民防空工程维护与使

用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

侵占人民

防空工程

的；违反国

家有关规

定，改变人

民防空工

程主体结

构、拆除人

民防空工

程设备设

施或者采

用其他方

法危害人

民防空工

程的安全

和使用效

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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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行政处罚

拆除人民

防空工程

后拒不补

建的；未

按规定补

建或者未

按规定缴

纳拆除补

偿费的；

向人民防

空工程内

排入废

水、废气

或者倾倒

废弃物

的；未经

人民防空

主管部门

批准，进

行人民防

空工程改

造的；

赵县人

防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河北省人

民防空工程维护与使用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

九条、《河北省人民防空工程维护与使

用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

拆除人民

防空工程

后拒不补

建的；未按

规定补建

或者未按

规定缴纳

拆除补偿

费的；向人

民防空工

程内排入

废水、废气

或者倾倒

废弃物的；

未经人民

防空主管

部门批准，

进行人民

防空工程

改造的；

6 行政处罚 未商得人 赵县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河北省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 未商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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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行政处罚

占用人民

防空通信

专用频

率、使用

与防空警

报相同的

音响信号

或者擅自

拆除人民

防空通

信、警报

设备设施

的处罚

赵县人

防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

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

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

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五）占用人民防空通

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的音响信号或者擅自拆

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备设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

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

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

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

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

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五）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

用与防空警报相同的音响信号或者擅

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备设施

的；”。

占用人民

防空通信

专用频率、

使用与防

空警报相

同的音响

信号或者

擅自拆除

人民防空

通信、警报

设备设施

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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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行政处罚

阻挠安装

人民防空

通信、警

报设施，

拒不改正

的处罚；

不按人防

部门的要

求安装人

民防空指

挥通信或

报警通信

终端设备

以及需要

在新建筑

物安装的

通信工

程，未与

建筑物或

构筑物同

时建设的

处罚.在

人民防空

通信设施

保护区内

赵县人

防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

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

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

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六）阻挠

安装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拒不改正的”。《河北省

人民防空通信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下列行为由人防

部门按下述规定分别予以处理。拒不执行人防部门处理决

定的，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对直接责任人和主管领

导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违反本规定第七条规定，不安装人民防空指挥通信

或警报通信终端设备的，责令限期安装；通信工程未与建

筑物或构筑物同时建设的，责令限期补建 1. 《河北省人

民防空通信管理规定》第二十二条：“禁止在人民防空通

信设施保护区内进行危害性作业。”；

2.《河北省人民防空通信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下列

行为由人防部门按下述规定分别予以处理。拒不执行人防

部门处理决定的，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对直接责任

人和主管领导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

刑事责任：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的，责令立即停止；

造成人民防空通信设施损坏的，责令赔偿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

九条第一款第六项：“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

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

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

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

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

失：（六）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警

报设施，拒不改正的”。《河北省人民

防空通信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下

列行为由人防部门按下述规定分别予

以处理。拒不执行人防部门处理决定

的，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对直接

责任人和主管领导人给予行政处分；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一）

违反本规定第七条规定，不安装人民防

空指挥通信或警报通信终端设备的，责

令限期安装；通信工程未与建筑物或构

筑物同时建设的，责令限期补建 1.《河

北省人民防空通信管理规定》第二十二

条：“禁止在人民防空通信设施保护区

内进行危害性作业。”；

2.《河北省人民防空通信管理规定》第

二十四条：“下列行为由人防部门按下

述规定分别予以处理。拒不执行人防部

阻挠安装

人民防空

通信、警报

设施，拒不

改正的处

罚；不按人

防部门的

要求安装

人民防空

指挥通信

或报警通

信终端设

备以及需

要在新建

筑物安装

的通信工

程，未与建

筑物或构

筑物同时

建设的处

罚.在人民

防空通信

设施保护

区内进行

危害性作

9 行政许可

城市地下

交通干线

及其他地

下工程兼

顾人民防

空需要审

查

赵县人

防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八条，《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办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河北省人民防空工程维护

与使用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

七条，《河北省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管理规定》

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

《关于调整人防工程拆除补偿费标准

的通知》(冀政 2007 第 49 号)第二条：

1、简易工程800元/㎡，人员出入口1200

元/㎡；2、5 级以下（含 5级）工程 2000

元/㎡。出入口 2500 元/㎡，3、通气孔

每个 8000 元，兼作人员安全出入口的

通气孔每个 15000 元；4、4B 级以上(含

4B 级)工程及附属设施按现行造价缴

纳。河北省物价局财政厅《关于降低我

省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收费标准的

通知》(冀价行费［2017］203 号，防空

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收费标准：县级 6B

以外 1170 元/㎡、6B 级 200 元/㎡。

阻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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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行政权力

人民防空

工程平时

开发利用

登记

赵县人

防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二十一条；《河北省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十七条；《河北

省人民防空工程维护与使用管理条例》第五条、第十九。

国人防办字[2001]第 211 号《人民防空工程平时开发利用

管理办法》第五条、第六条。

人防工程及人防工程的维护使用管理

单位。租赁使用人防工程的单位和个人

11

其他行政权力

人民防空

工程质量

监督手续

办理（可

以与施工

许可证合

并办理）

赵县人

防办

河北省人民政府令【2011】第 22 号《河北省结合民用建筑

修建防空地下室管理规定》第十四条；《河北省人民防空

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第十二条第一款：“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

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

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

申请行政复议。”

人防工程质量责任主体、质量检测机构

履职行为、工程实体质量、防护设备质

量.行政管理相对人


